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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上证发〔2013〕3号）等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新疆百花村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村”或“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是否符合《关于配合做好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上证发〔2013〕3号）第七点进行了核查，

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12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

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

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

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4年四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百花村属于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代码：C25），不属于“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

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

行业或企业。 

百花村拟通过本次交易置入到上市公司的交易标的资产为南京华威医药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医药”）100%股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10月修订），华威医药所处的新药研发服务行业属

于研究和试验发展（分类代码M73）；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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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所处行业为研究和试验发展中的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分类代码M7340），

为“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的资产所涉及的行业或企业属于《国务院关于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12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

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

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

游并购，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1）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上市公司百花村所属行业为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最近三年的主

营业务为原煤开采及煤化工，主要产品包括原煤、焦炭、化肥等。本次交易拟置

出资产分别为上市公司持有的鸿基焦化66.08%股权、豫新煤业51%股权、天然物

产100%股权及一零一煤矿债权，其中鸿基焦化主营业务为以煤为基础原料的焦

化及焦炉煤气的综合利用业务，主要产品为焦炭、焦油、粗苯和化肥等；豫新煤

业主营业务为煤炭的开采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为原煤；天然物产主营业务为煤

炭的开采、加工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为原煤。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华威医药100%股权，华威医药所处行业为医药生物

行业，细分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中的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行业。华威医

药属于高端药物研发企业，面向医药行业提供药物发现、研究、注册等专业技术

服务。 

上市公司与华威医药处于不同行业，且不存在上下游的业务关系。因此，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2）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六师国资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35.00%，实际控制人为兵团六师。本次交易完成后，六师国资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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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比例为19.48%，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根据六师国资公司与礼颐

投资及瑞东资本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六师国资公司

向百花村提名4名董事，礼颐投资、瑞东资本、华威医药分别向百花村各提名1

名董事，六师国资公司在上市公司董事席位中占多数。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然为六师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兵团六师。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同时，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406,298.63万元，标的公司华

威医药最近一年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23,107.17万元，占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

为5.69%，未达到100%；本次交易华威医药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9.45亿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资产总额的比例为47.87%，未到达100%。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自控制权发生变

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的”，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并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同时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总额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合并报表资产总额未达到100%，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

上市。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的情形，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

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其中： 

1、根据百花村与张孝清、苏梅、高投创新、高投宁泰、蒋玉伟、汤怀松、

桂尚苑、南京威德、南京中辉、上海礼安、LAV Riches等华威医药全体股东分别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购买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华威医药进

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16.90亿元，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支付，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为100,458,816

股，支付现金456,365,673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华威医药100%

股权，张孝清、高投创新、高投宁泰、蒋玉伟、汤怀松、桂尚苑、南京威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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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辉、上海礼安等华威医药原股东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2、上市公司拟向员工持股计划、新农现代、瑞丰医药基金、道康祥云、上

海嘉企、谢粤辉、北京柘益、苏州镛博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不超过97,576,544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19,824万元，占本次交易总额的比例

不超过61.61%。其中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不超过8,000,000股，新农现代认购不超过

16,286,644股，瑞丰医药基金认购不超过37,459,283股，道康祥云认购不超过

8,143,322股，上海嘉企认购不超过8,143,322股，谢粤辉认购不超过10,586,319股，

北京柘益认购不超过4,071,661股，苏州镛博认购不超过4,885,993股。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上市公司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之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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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刘 元 

 

                 

 

 

项目主办人：                              

                张 苗                  邢  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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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沈忱                       孔凡昕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